115年度友善家庭職場獎勵計畫 
1、 計畫目的：為鼓勵雇主辦理優於法令規定之職場友善措施，爰針對提供友善家庭暨工作平等措施之事業單位給予獎勵，以營造「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及「性別平權」的職場環境，減少勞工因家庭照顧問題而離開職場，讓勞工安心兼顧工作與家庭，進而穩定勞動生產力，提昇勞工凝聚力、向心力，創造企業與勞工的雙贏。
2、 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
3、 獎勵對象：
登記設立之私立機構或事業單位，於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設有據點，並提供優於法令的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嘉惠本市勞工，且114年度未有違反勞動法令而遭本局裁罰，且未發生重大勞資爭議者。
4、 辦理方式：
(1) 申請資格：登記設立之私立機構或事業單位，於本市設有據點，且114年度提供所僱勞工優於法令之友善家庭暨工作平等措施，並符合下列條件：
1.符合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第13條及第23條規定。
2.在本市提供勞務之勞工有實際受惠。
3. 措施實施期間未有違反勞動法令而遭本局裁罰，且未發生重大勞資爭議者。
4.未曾以相同友善家庭暨工作平等措施向本局申請獎勵(不同措施仍可提出申請)。
(2) 提供優於法令之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
	編號
	項目
	說明

	1
	針對工作平等措施、勞動基準法規範假別增加天數或薪資優於法令給付
	依性工法或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外，額外增加產假、產檢假、陪產檢、陪產假、家庭照顧假、婚假、特休假等天數；依性工法規定給予勞工生理假、家庭照顧假、妊娠未滿3個月之流產勞工5日或1星期產假優於法令給薪。

	2
	增加友善育兒或高齡家屬照顧之額外有薪休假
	給予非勞動法令規範之額外有薪休假，如有薪之敬老假、親職假、子女新生入學或畢業典禮假、長期照顧安排假等。

	3
	提供友善育兒、高齡家屬照顧或多元性別者相關措施
	針對勞工養育子女或有高齡家屬，減少每日工時不扣薪、提供臨時照顧空間、辦理家庭教育、家庭日等友善措施；針對多元性別之勞工，提供各項友善或福利措施。

	4
	提供友善育兒或高齡家屬照顧相關補助
	提供員工或家屬生育、人工生殖、子女就學教育、住院等補助。

	5
	員工家庭健康促進或保障措施
	提供員工(須含配偶子女）醫療保險、健康檢查或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等。

	6
	其他
	未列於上述之其他優於法令之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且經本局審查認可者。


(3) 申請日期：
自115年3月1日至5月31日止。
(4) 申請方式：
填寫友善家庭職場獎勵申請表，並檢附佐證資料，例如：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與公開揭示之佐證資料、哺(集)乳室使用規範及照片、托兒設施立案證書影本、與托育機構之合約書影本、托兒津貼之計畫或辦法、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相關計畫或辦法、受惠勞工請假紀錄(含相關附件)、勞工減少工作時間申請書、受惠勞工出勤紀錄及薪資明細等其他證明文件。上述資料如為影本，請加蓋公司章或人資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於申請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局，地址：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收，並註明「申請友善家庭職場獎勵」。
(5) 獎勵項目與金額：
1. 事業單位於114年度辦理優於法令的友善家庭暨工作平等措施，且該項措施有實際嘉惠本市勞工，每辦理1項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核發1萬元獎勵金為原則，同一事業單位最多核發5萬元；另獲得本局獎勵金之事業單位，應配合本局進行經驗分享。
2. 事業單位同時辦理3項以上措施者，另發給獎狀1紙。
5、 申請程序：
(1) 申請之事業單位應檢具下列文件（統一使用A4規格，以長尾夾固定，勿膠裝或以釘書針裝訂），並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局申請：
1. 友善家庭職場獎勵申請表。
2. 勞工10人以上未滿30人之事業單位，提供訂有性騷擾申訴管道及公開揭示之佐證資料；勞工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提供訂有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與公開揭示之佐證資料。
3. 勞工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提供已設置哺(集)乳室及托兒設施或措施之證明文件(如哺(集)乳室使用規範及照片、托兒設施立案證書影本、與托育機構之合約書影本、托兒津貼之計畫或辦法等)。
4. 事業單位提供各項友善家庭暨工作平等措施之證明文件(如友善家庭措施或工作平等措施相關計畫或辦法、受惠勞工請假紀錄(含相關附件)、勞工減少工作時間申請書、受惠勞工出勤紀錄及薪資明細等)，並註明受惠勞工勞務提供地。
5.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2) 本局將針對事業單位所提之「優於法令之友善家庭暨工作平等措施」，召開會議進行審查，審查委員得就實際受惠勞工人次、支出金額等情形調整獎勵金額，經審查通過後即核發獎勵金。
(3) 本局得抽查事業單位辦理友善家庭暨工作平等措施之情形，如發現有偽造或不實者，本局得撤銷獎勵資格，並追繳已核發獎勵金、獎狀，事業單位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4) 未達100人之事業單位辦理哺(集)乳室、托兒設施及措施，因已適用本局其他補助規定，故不納入本計畫之事業單位辦理優於法令相關措施。
6、 利益衝突迴避告知義務：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如申請事業單位之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為服務本局或監督本局之公職人員或公職人員之配偶、共同生活之家屬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1) 服務本局公職人員：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秘書室主任、秘書室股長、會計室主任、會計室股長、政風室主任。
(2) 監督本局之公職人員：新北市長、監督本局之新北市副市長、新北市政府秘書長、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等及新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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